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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董事會提 

案  由：109 年度背書保證及 110 年度資金貸與他人執行情形報告，敬 

請  公鑒 

說  明： 

1.本公司截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為他人背書保證餘額為 0 元。 

2.本公司截至 110 年 4 月 30 日止，資金貸予他人餘額為新台幣 45,000

千元，實際動支金額為 0 元。 

 

第七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守則」報告 

，敬請  公鑒 

說  明：因應公司治理需求，修訂「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公司企業社 

會責任守則」部份條文，修訂條文參閱本手冊第 18 頁(附件六)。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1.本公司 109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林姿妤會計師及劉子猛會計師查核完竣，並 

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 

2.上項財務表冊及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業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 

過，請參閱本手冊第 8~9、19~29 頁(附件一、七)。 

3.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2,947,160 權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41,857,035 

(含電子投票 25,933,487 權) 

       97.46% 

反對權數：53,840 權 

(含電子投票 53,840 權) 

        0.12% 

無效、廢票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1,036,285 權 

(含電子投票 1,036,285 權)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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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定 109 年度虧損彌補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1.本公司 109 度稅後虧損新台幣 67,840,918 元，因本年度為稅後淨

損，故擬不予配發股利。 

         2.109 年度稅後虧損新台幣 67,840,918 元，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新 

台幣 0、確定福利計畫精算利益新台幣 518,656 元、評價調整轉出至

保留盈餘新台幣 8,752,777 元，合計待彌補虧損新台幣 58,569,485

元，依公司法第 239 條規定，擬以資本公積項下以發行溢價新台幣

58,569,485 元提撥彌補。  

         3.109 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30 頁(附件八)。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2,947,160 權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請  決議。 

說 明： 

1.因應未來業務發展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2.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31~34 頁(附件九)。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2,947,160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41,826,912 

(含電子投票 25,903,364 權) 

       97.39% 

反對權數：77,963 權 

(含電子投票 77,963 權) 

        0.18% 

無效、廢票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1,042,285 權 

(含電子投票 1,042,285 權)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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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案 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決議。 

說 明： 

1.本公司因應營運需求，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之部 

份條文。               

        2.修訂對照條文請參閱本手冊第 35~38 頁(附件十)。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2,947,160 權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 

案 由：配合子公司榮福股份有限公司未來申請股票上市(櫃)計畫，本公司 

及本公司控制或從屬公司得分次辦理對該子公司釋股作業及/或放 

棄參與該公司之現金增資計畫，提請  決議。 

說 明： 

1.本公司為持續推動集團整體發展，運用循環經濟積極佈局資源再生

產業，為旗下子公司榮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榮福公司)之營運發

展與整合集團內外部資源，並吸引資源再生資源領域人才，規劃榮福

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櫃)，以及依相關法令規定須辦理股權分散暨不損

及本公司原有股東權益等考量下，規劃榮福公司未來申請股票上市(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41,835,035 

(含電子投票 25,929,487 權) 

       97.46% 

反對權數：54,840 權 

(含電子投票 54,840 權) 

        0.12% 

無效、廢票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1,039,285 權 

(含電子投票 1,039,285 權) 

        2.42%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41,830,288 

(含電子投票 25,906,740 權) 

       97.40% 

反對權數：73,587 權 

(含電子投票 73,587 權) 

        0.17% 

無效、廢票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1,043,285 權 

(含電子投票 1,043,285 權)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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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之股權分散事宜，擬在維持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或從屬公司對榮

福控制力下釋股及/或放棄現金增資認購作業後，本公司暨本公司控

制或從屬公司對榮福公司之直接或間接綜合持股比例，於其上市(櫃)

掛牌時，仍應不低於 50%)之情形下，於榮福公司為籌措營運資金暨股

權架構調整所需，如有於上市(櫃)前一次或分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時，本公司暨本公司控制或從屬公司得辦理釋股及/或放棄認購全

部或部分股份，並得依下列方式一次或分次處分其所持有榮福公司之

部份股份： 

(1)放棄認購現金增資部份：榮福公司現金增資發行價格應不低於榮福

決議現金增資之董事會前，榮福公司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每股淨值。考量其營運發展、吸引及留任專業人才以達提

高經營績效之目的，除依法保留現金增資股數 10～15%由榮福公司員工

認購以及依證券交易法第 28條之 1與相關法令規定應全數提撥辦理公

開發行與承銷外，本公司暨本公司控制或從屬公司得放棄認購榮福公

司現金增資之股份，並促請榮福公司在放棄認購股數範圍內以洽特定

人認購之方式，對本公司符合資格之股東、本公司暨關係企業之員工及

對榮福營運發展有助益之策略性投資人或財務性投資人為原則，提出

認購要約；其中本公司符合資格之股東係指可認購榮福時，本公司最近

一次停止過戶日之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且依其所載持股數按比例計

算得認購榮福公司現增新股股數達壹仟股(含)以上者(屆時本公司股

東得依相關辦法辦理拼湊)。惟實際現金增資發行價格、特定人之洽定

及作業時程等事宜應以榮福董事會之決議為準。 

(2)處分持有子公司之股份：本公司暨本公司控制或從屬公司處分榮

福公司股份之價格，將視該公司獲利情形及當時市場行情而定，且應

不低於決議處分榮福公司股份之董事會前，榮福公司最近一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每股淨值(但如該股票已在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者，應依當時市價定之)。考量榮福營運發展、吸引及

留任專業人才以達提高經營績效之目的，本公司暨本公司控制或從

屬公司處分所持有榮福股份之交易相對人，將以該子公司員工、本公

司暨關係企業員工及對該子公司營運發展有助益之策略性投資人或

財務性投資人為原則。其實際交易價格、交易相對人之洽定及作業時

程等事宜，擬提請股東會授權本公司董事會依當時市場狀況及榮福

公司營運情形等訂定之，並按本公司當時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規定辦理。 

2.未來榮福公司申請登錄興櫃或上市(櫃)相關作業所需釋股，本公司

暨本公司控制或從屬公司應依相關法令及上市(櫃)相關規範提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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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供券商認購及過額配售等作業程序，提撥股數與價格則依相關法

令及上市(櫃)相關規範、當時市場狀況以及該子公司營運情形與承

銷商共同議定之。 

3.以上辦理榮福之釋股及/或放棄現金增資認購等相關事宜， 提請股

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4.提請討論。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2,947,160 權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 日早上 10 時 20 分。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41,876,724 

(含電子投票 25,929,487 權) 

       97.51% 

反對權數：72,087 權 

(含電子投票 72,087 權) 

        0.16% 

無效、廢票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998,349 權 

(含電子投票 998,349 權)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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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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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8 年度發行之國內第二次有擔保及第三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執行進度報告 
 

至 110 年 4 月 30 日  

項   目   國內第 2 次有擔保可轉換  國內第 3 次無擔保可轉換  

發行 (辦理 )日期  108 年 6 月 17 日  108年 6月 18日 

面額  新台幣 100,000 元  新台幣 100,000 元  

發行及交易地(註 3) 不適用  不適用  

發行價格  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總額  新台幣 100,000,000 元  新台幣 200,000,000 元  

利率    0% 0% 

期限  三年期  

到期日：111 年 6 月 18 日 

三年期  

到期日：111 年 6 月 19 日 

保證機構  安泰銀行  無  

受託人  新光銀行  新光銀行  

承銷機構  兆豐證券 (股 )公司  兆豐證券 (股 )公司  

簽證律師  不適用  不適用  

簽證會計師  不適用  不適用  

償還方法  除本轉換公司債之持有人(以

下簡稱「債券持有人」)依發

行轉換辦法第十條轉換為本

公司普通股，或本公司由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回註銷者

外，本公司於本轉換公司債

到期時，依債券面額加計利

息補償金(為面額之

101.51%，實質收益率 0.5%)

以現金一次償還。 

 

除發行轉換轉換公司債之持

有人(以下簡稱「債券持有

人」)依發行轉換辦法第十條

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或本

公司依本辦法第十八條提前

贖回，或本公司依本辦法第

十九條由債券持有人提前賣

回，或本公司由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回註銷者外，本公司

於本轉換公司債到期時，依

債券面額加計利息補償金(為

面額之 102.27%，實質收益

率 0.75%)以現金一次償還。 

未償還本金  新台幣 17,200,000 元  新台幣 0 元  

贖回或提前清償之

條款 

無  一.本轉換公司債之贖回權 

(一)本轉換公司債於發行日後

屆滿三個月之翌日(民國 108

年 9 月 19 日)起至發行期間屆

滿前四十日(民國 111 年 5 月 9

日)止，若本公司普通股收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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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國內第 2 次有擔保可轉換  國內第 3 次無擔保可轉換  

價連續三十個營業日超過當

時轉換價格達百分之三十(含)

時，本公司得於其後三十個營

業日內執行收回請求，按本債

券面額以現金贖回其流通在

外之本轉換公司債。 

(二)本轉換公司債於發行日後

屆滿三個月之翌日(民國 108

年 9 月 19 日)至發行期間屆滿

前四十日(民國 111 年 5 月 9

日)止，若本轉換公司債流通

在外餘額低於原發行總額之

百分之十時執行收回請求，按

本債券面額以現金贖回其流

通在外之本轉換公司債。 

二.債券持有人之賣回權： 

本轉換公司債以發行屆滿二

年之日(民國 110 年 6 月 18

日)為本債券持有人提前賣回

本轉換公司債之賣回基準

日。債券持有人得於賣回基

準日之前三十日內以書面通

知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於送

達時即生效力，採郵寄者以

郵戳為憑)，要求本公司以債

券面額加計利息補償金【滿

二年為債券面額之

101.51%(實質收益率

0.75%)】將其所持有之本轉

換公司債以現金贖回。 

信用評等機構名

稱、評等日期及公

司債評等結果 

不適用 不適用  

附

其

他

權

利  

截至年報刊印

日止已轉換 (交 

換或認股)普通

股、海外存託

憑證或其他有

價證券之金額 

新台幣 45,232,560 元 新台幣 103,071,210 元 

附發行及轉換

(交換或認股)辦

法 

依本公司所訂久陽二發行及

轉換辦法規定。 

依本公司所訂久陽三發行及

轉換辦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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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國內第 2 次有擔保可轉換  國內第 3 次無擔保可轉換  

發行及轉換、交換

或認股辦法、發行

條件對股權可能稀

釋情形及對現有股

東權益影響 

就股權可能稀釋之影響觀

之，轉換公司債在債權 

人未要求執行轉換權利前，

對公司並無股權稀釋 

作用，債權人在可轉換期間

內可選擇對其較有利之時間

點進行轉換，因此對股權稀

釋具有遞延之效果。 

對現有股東權益之影響觀

之，雖轉換公司債於轉 

換前會增加公司負債，但隨

著轉換公司債轉換為普通股

時，除了將會降低負債外，

亦會增加股東權益，進而提

高每股淨值，因此就長期而

言對現有股東權益較得以保

障，不致產生重大影響。 

同左 

 

       轉換公司債資料  

公司債種類 國內第二次擔保轉換公司債 國內第三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109 年度 110 年至 4/30 109 年度 110 年至 4/30 

轉  換 

公 司 債 

市 價 

最 高 216.00 253.00 215.00 237.00 

最 低 101.00 160.00  85.00 181.00 

平均  141.68 194.84 112.57 199.35 

轉換價格  18.90 18.00  18.90 18.00 

發行（辦理）日期及 

發行時轉換價格 

發行日期：108.6.17 

發行時轉換價格：20 元 

發行日期：108.6.18 

發行時轉換價格：20 元 

履行轉換義務方式 發行新股 發行新股  

備註 至 110/4/26 止，未轉換張數

172 張 

已於 110/3/12 全數轉換，

並於 110/3/18 終止櫃檯買

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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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久陽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買回本公司股份執行情形 

 
  

買 回 期 次            第 1 次 

買 回 目 的 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後經 109.7.21

董事會同意變更為轉讓予員工 

買 回 股 份 之 種 類 普通股  

買 回 股 份 之 總 金 

額 上 限 

新台幣 119,064 千元 

預 定 買 回 之 期 間 109 年 3 月 24 日至 109 年 5 月 22 日 

預 定 買 回 之 數 量 2,000,000 股 

買 回 之 區 間 價 格 新台幣 10.5 元至 16 元 

已 買 回 股 份 種 類 

及 數 量 

普通股 1,524,000 股，   

已 買 回 股 份 金 額 新台幣 22,390 千元  

平均每股買回價格 新台幣 14.69 元 

已買回數量占預定買回數

量之比率 

76.20% 

轉讓員工執行情形 
於 109 年 9 月 10 日以每股 14.69 元

轉讓員工 1,524,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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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久陽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 
修訂條文對照表 

110.3.25 修正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會議通知及會議資料） 

本公司定期召開之董事會，應由董

事會或其授權之辦理議事事務單

位，事先徵詢各董事意見以規劃並

擬訂會議議題及議程，依前條規定

時間通知所有董事出席，暨邀請監

察人列席，並提供充分足夠之會議

資料，於召集通知時一併寄送。 

依前項規定徵詢董事意見時應加附

回條，如有董事二人以上認為會議

題資料不充分足，得向議事事務單

位請求補足。且有一位獨立董事亦

認為不足時，董事會授權之議事事

務單位應於董事會提出申請，要求

延期審議該項議案，董事會應予採

納。 

董事如認為議案資料不充足，得經

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之。 

第四條（會議通知及會議資料） 

本公司定期召開之董事會，應由董

事會或其授權之辦理議事事務單

位，事先徵詢各董事意見以規劃並

擬訂會議議題及議程，依前條規定

時間通知所有董事出席，暨邀請

監察人列席，並提供足夠之會議

資料。 

 

依前項規定徵詢董事意見時應加

附回條，如有董事二人以上認為議

題資料不充足，且有一位獨立董事

亦認為不足時，董事會授權之議事

事務單位應於董事會提出申請，要

求延期審議該項議案，董事會應予

採納。 
 

已無監察人，刪除相關文

字 

第 五 條  （簽名簿等文件備置及

董事之委託出席） 

召開董事會時，應設簽名簿供出席

董事簽到，並供查考。以視訊參與

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但應傳真

簽到卡以代簽到。 

第 五 條  （簽名簿等文件備置

及董事之委託出席） 

召開董事會時，應設簽名簿供出

席董事簽到。以視訊參與會議

者，視為親自出席，但應傳真簽

到卡以代簽到。 

文字修正 

第 七 條 （董事會主席及代理

人）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者，由

董事長並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

董事會，由股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

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

該召集權 

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

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出席董事

第 七 條 （董事會主席及代理

人）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並擔

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

由股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

多之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出席

董事推選一人擔任之。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公司法 107年 8月 

1 日修正公布第二百零\三

條第 

四項規定每屆第一 

次董事會得由過半 

數當選之董事自行 

召集，及第二百零三 

條之一第三項規定 

董事會得由過半數 

 董事自行召集，爰 

增訂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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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推選一人擔任之。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條第四項或第

二百零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董事會

由過半數之董事自行召集者，由董

事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第 九 條  （董事會開會過程錄音

或錄影之存證） 

董事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 

或錄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年 

，其保存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 九 條  （董事會開會過程錄

音或錄影之存證） 

董事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 

音或錄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 

年。 

新增開會過程錄音或錄 

影得以電子方式保存 

第十一條之一 （應經董事會討論

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

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不在此

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

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部

控制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

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

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

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

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 

公司設有獨立董事時，應有至少一

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事會；對於

第一項應提董事會決議事項，應有

全體獨立董事出席董事會，獨立董

事如無法親自出席，應委由其他獨

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

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如獨立董事不能親自出席董

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

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

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第十一條之一 （應經董事會討論

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

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

報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

規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

不在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

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

訂內部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

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

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

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 

一、考量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五有關審計委員 

會職權項目「內部控制制

度有效性之考核」亦屬重

大事項，宜提董事會討論，

爰於第一項第 三款予以

增列。 

二、為明確獨立董事職權，

並進一步強化其參與董事

會運作，爰增列第五項規

定，明定公司設有獨立董

事者，應至少一席獨立董

事親自 出席董事會；對於

第一項應經董事會決議事

項，應有全體獨立董事出

席董事會，獨 立董事如無

法親自出 席，應委由其他

獨立董事代理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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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五條  （董事之利益迴避制

度） 

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應於下列事

項討論及表決時迴避之，不得參加

討論及表決，並不得代理其他董事

行使其表決權。 

一.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利害

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利

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

利益之虞者。 

二.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

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

司，就前項會議之事項有利害關係

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利害

關係。董事認應自行迴避者。 

三.經董事會決議應為迴避者。 

 

第十五條  （董事之利益迴避制

度） 

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應於下列

事項討論及表決時迴避之，不得

參加討論及表決，並不得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一.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利

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

其利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

於公司利益之虞者。 

二.董事認應自行迴避者。 

三.經董事會決議應為迴避者。 

 

配合公司法 107 年 8 月 

1 日修正公布第二百零 

六條第三項，增訂第二 

項明定董事之配偶、二親 

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 

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 

就會議之事項有利害關係 

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

自身利害關係。 

第十六條  （會議紀錄及簽署事

項）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

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地

點。 

…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之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並

應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主管

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辦理公

告申報： 

一、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二、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

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

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

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送

各董事及監察人，並應列入公司重

要檔案，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

存。 

第十六條  （會議紀錄及簽署事

項）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

事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

項： 

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

地點。 
…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

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

分送各董事及監察人，並應列入

公司重要檔案，於公司存續期間

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

以電子方式為之。 
 

1.因應獨立董事設置 

，規範董事會後 

應公告事項 

2.刪除監察人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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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久陽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修訂對照表 

 

 

 

久陽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修訂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十條 :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1.新增本條條文  

修 正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31條 :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1.新增本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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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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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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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久陽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 本公司額定資本額為新臺

幣肆拾億元，分為肆億股，每股金

額新臺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視業

務需要分次發行。 

前項資本總額於新台幣玖仟陸佰萬

元內，計玖佰陸拾萬股，得供發行

認股權憑證，授權董事會視業務需

要分次發行。 

本公司依公司法規定承購發行新股

之員工，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可

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七條 : 本公司額定資本額為新臺

幣肆拾億元，分為肆億股，每股金

額新臺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視業

務需要分次發行。 

前項資本總額於新台幣玖仟陸佰萬

元內，計玖佰陸拾萬股，得供發行

認股權憑證，授權董事會視業務需

要分次發行。 

 

因應子公司設

立，新增第三

項，承購發行

新股之員工，

得包括符合一

定條件之可控

制或從屬公司

員工。 

第十四條 :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

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 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

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依主管機關規定，本公司股東亦得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以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

，其相關事宜 悉依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

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 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

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依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 103 

年 11 月 12 

日金管證交字

第 030044333 

號令，增列電

子通訊投票，

俾臻明確。 

第 四 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十五條 :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

人，監察人二人，任期不得逾三

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

任之，連選得連任。董事及監察人

任期屆滿未及改選時，延長其任期

至改選就任時為止。 

第 四 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十五條 :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

人，監察人二人，任期不得逾三

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

任之，連選得連任。董事及監察人

任期屆滿未及改選時，延長其任期

至改選就任時為止。 

第四章章名因

應已無監察人

之職稱，故刪

除之。文內亦

刪除監察人名

稱，第 15 條

亦同 

第十五條之一 :本公司自第十七屆

董事會起，董事名額中應有三人以

上之獨立董事，且不得少於董事席

次五分之ㄧ。 

本公司得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

四之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

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

第十五條之一 :本公司自第十七屆

董事會起，董事名額中應有三人以

上之獨立董事，且不得少於董事席

次五分之ㄧ。 

本公司得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

四之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

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

理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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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數不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

專長，審計委員會成立之日同時廢

除監察人。 

數不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

專長，審計委員會成立之日同時廢

除監察人。 

第十六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由

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董事長一人

，對外代表本公司，並得以同一方

式互選副董事長一人。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 

7 日前通知董事及監察人。但有 

緊 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董 

事會召集通知，除郵寄、親自交 

，並得以電子郵件（E-mail）或 

傳真為之。 

董事若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

自出席。 

第十六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由

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董事長一人

，對外代表本公司，並得以同一方

式互選副董事長一人。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 

7 日前通知董事及監察人。但有 

緊 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董 

事會召集通知，除郵寄、親自交 

，並得以電子郵件（E-mail）或 

傳真為之。 

 

第二項刪除監

察人名稱。 

依公司法 205

條規定，新增

第三項 

 

第十八條 : 本公司董事執行本公司

職務時，不論公司營業盈虧，公司

得支給報酬，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

報酬，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程度

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通常之

水準授權董事會議定之。 

第十八條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

酬，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

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通常之水

準授權董事會議定之。 

 

刪除監察人之

名稱 

 

第十八條之一 : 董事、監察人任期

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

償責任，本公司得為其購買責任保

險，以降低並分散董事因錯誤或疏

失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

之風險。 

第十八條之一 : 董事、監察人任期

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

償責任，本公司得為其購買責任保

險，以降低並分散董事因錯誤或疏

失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

之風險。 

刪除監察人之

名稱 

 

第十九條 :監察人依公司法規定行

使監察權，並得依其職權向董事會

表示意見，但無表決權。 

第十九條 :監察人依公司法規定行

使監察權，並得依其職權向董事會

表示意見，但無表決權。 

 

已無監察人之

設置，故刪除

此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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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廿一條 : 本公司應於每屆會計

年度終了，由董事會造具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

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

送交監察人審計委員會查核後出具

報告書，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

承認。     

第廿一條 : 本公司應於每屆會計年

度終了，由董事會造具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

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送

交監察人查核後，依法提交股東常

會，請求承認。     

已設置審計委

員會並廢止監

察人，遂修正

本條文 

第廿三條 :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獲利

狀況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為員

工酬勞及不高於百分之三為董事及

監察人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員工酬

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員工酬勞

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分派應由董事

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

報告股東會。 

前項所謂當年度獲利狀況係指稅前

利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 

、監察人酬勞前之利益。  

第廿三條 :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獲利

狀況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為員

工酬勞及不高於百分之三為董事及

監察人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員工酬

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員工酬勞

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分派應由董事

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

報告股東會。 

前項所謂當年度獲利狀況係指稅前

利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 

、監察人酬勞前之利益。 

刪除監察人之

名稱 

 

 

 

 

 

 

 

 

 

 

 

 

 

 

第廿三條之一：本公司每年度總決

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

累積虧損，次提 10%為法定盈餘公

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

時，不在此限)，其餘除派付股息

外，如尚有盈餘，再由股東會決議

分派股東紅利。 

 

第廿三條之一：本公司每年度總決

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

累積虧損，次提 10%為法定盈餘公

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

時，不在此限)，其餘除派付股息

外，如尚有盈餘，再由股東會決議

分派股東紅利。 

 

依公司法規

定，增訂第三

項授權董事會

以特別決議現

金股利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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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 

前項盈餘分派，依公司法第 240 條

第 5 項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利之

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

之，並報告股東會。 

 

…. 

 

 

 

 

 

 

 

 

 

第廿五條之一   本公司得對外保證

。 

 因應公司未來

營運需求，新

增本條文 

第廿六條 :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

三年十月二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十

九日 

….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

月二十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

月二十四日。 

 

第廿六條 :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

三年十月二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十

九日 

….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

月二十日。 

 

增列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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